东至县行政违法行为首违免处实施

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包容审慎、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执法理念，切实提升行政执法服务水平，全面优化全县法治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2021〕26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5号）等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行政违法行为“首违免处”应坚持预防为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精准执法、柔性执法，鼓励当事人主动纠错、自我纠错、主动消除或减轻社会危害，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首违免处是指在本县行政区域范围内，违法行为人有符合《东至县行政违法行为首违免处目录清单》的初次违法情形、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免除一次行政处罚。

第四条 违法行为人包括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五条 初次违法是指近两年内首次违反同一行政执法领域法律、法规、规章，但因违法行为轻微被依法不予处罚的除外。

第六条  危害后果轻微可以结合下列因素综合认定：

（一）危害程度较轻；

（二）危害范围较小；

（三）危害后果易于消除或者减轻；

（四）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五）其他能够反映危害后果轻微的因素。

第七条 及时改正是指在行政机关发现前已主动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到位。

第八条 对于初次发生的“首违免处”轻微违法行为，行政机关除责令立即改正外，还应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口头警告、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违法行为人依法开展经营活动，避免相同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第九条  违法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危害后果轻微：

（一）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可能危及生命健康或公共安全的；

（三）在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时或突发事件预警期内，不配合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四）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第十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不适用首违免处：

（一）同一事实中，当事人同时存在几种违法行为，其他违法行为不属于首违免处目录清单的事项或不符合首违免处适用条件的；

（二）违法行为存在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

第十一条 适用首违免处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应当通过口头或笔录形式告知当事人拟认定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口头告知的应当全程录音录像。

对当事人提出的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行政机关应当进行复核。

第十二条  对违法行为适用首违免处的，执法机关可根据办案需要出具《首违免处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

第十三条 对已依照本办法作出首违免处的案件，发现违法行为不符合首违免处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重新调查处理。

第十四条  违法行为适用首违免罚后，行为人两年内再次违反同一行政执法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的，可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

第十五条  《东至县行政违法行为首违免处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由县司法局根据实施情况定期组织调整并公布。

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由县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自2024年6月1日起执行。

